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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关于印发《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
勤工助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，各部门：

《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勤工助学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3月 19 日

沪工商学〔2024〕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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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
勤工助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勤工助学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保障资助工作顺利实施，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

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（沪教委规〔2024〕5 号）等制度文件以及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勤工助学专项资金（简称专项资金，下

同）是指学校用于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，通过劳动

取得合法报酬，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进行实践活动的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党委学工部（处）每年按照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人数提出预算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组织预算执行。

第二章 资金预算和标准

第四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配合学校财务部门共同管理

和使用学校勤工助学专项资金，制定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报酬标

准，并负责酬金的发放和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学校按照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月平均上岗工时原

则上不低于 20 小时为标准，测算出全年内全校每月需要的勤工

助学总工时数（20 工时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数），统筹安排、

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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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校内固定岗位按月计酬。以每月 40个工时计酬的酬

金应不低于上海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
第七条 校内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。每小时酬金参照上海市

政府或有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合理确定。

第三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

第八条 专项资金纳入学校预算管理，保证学生参与勤工助

学的需要。

第九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加强资金发放、执行管理，强

化监督检查，做好基础数据的审核工作；安排勤工助学岗位，应

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对少数民族学生从事勤工助学活

动，应尊重其风俗习惯。

第十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每月按标准足额发放酬金，建档

备查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工部（处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3月 19日印发


